
【附表一】115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報名表(範例) 

報名學校  
國中教育會考 

准考證號碼 
 考  生  勿  填  

報名班 

(群、科) 
 

考生編號 

（准考證號碼） 學校填寫，考生勿填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黏貼二吋 

半身脫帽 

照片一張 

(背面須註明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肆/畢業 

學校 

縣/市          國中 畢業學校電話 (  ) 
 

□應屆畢業生：三年   班  □畢業生  □同等學力 

報名身分 

□一般生 

□身心障礙生(檢附證明文件) 

□原住民生(檢附證明文件) 

□其他：              (檢附證明文件) 

身分證正面影印本黏貼處 

(請實貼) 

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年月日請

影印清楚 

註：無身分證者，亦可用健保 IC

卡或戶口名簿影印本代替 收費標準 

□低收入戶學生：報名費全免 

(檢附「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印本」及「戶

口名簿影印本」)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領失業給付：報名費全

免 

(檢附「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

暨給付收據」或「再認定收執聯」及「戶口

名簿影印本」) 

□中低收入戶學生：報名費減免 60% 

(檢附「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印本」及「戶

口名簿影印本」) 

家長(或監護

人)簽名 
 關係  

住家電話  行動電話  

通訊地址 
□□□ 

(請寫郵遞區號) 

註：1、本人已閱讀簡章內容，並同意遵守測驗簡章內之各項規定。 

2、本人向各招生單位報名時，即同意該主辦單位得向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與教育測驗研究發

展中心申請使用本人資料及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考生簽名：                   (考生須親自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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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15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身心障礙、 

重大(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第 1/2 頁) 

 

考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就讀學校 
                 縣(市)                               國中 

報名學校班(群、科) 
               學校                    班(群、科) 

緊急聯絡人 

姓

名 
 市內電話 (    ) 

關

係 
 行動電話  

身分證明文件 

(擇一勾選， 

附於本表後)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影本 

□縣市鑑輔會證明影本 

□重大傷病證明核定通知函影本 

□衛生福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療診斷證明正本 

□孕婦健康手冊 

其他審查輔助 

證明文件 

(附於本表後) 

□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特推會）會議紀錄正本或影本 

□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正本或影本 

□在校學習/輔導紀錄正本或影本 

□其他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文件項目) 

申

請

服

務

項

目 

時間調整 
□提早 5 分鐘入試場準備 

□延長術科測驗時間 20 分鐘(休息時間相對減少)  

文字放大 □提供放大後試題本(卷)、答案本(卷)、測驗說明等相關文字書面資料。 

試場安排 
□安排在一樓或設有電梯之試場應試。 

□安排特殊試場。 

其他服務 
□需求：                                                   (註 1) 

考生 

簽名或蓋章 

 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 

 

就讀學校導師或特教 

老師或輔導老師簽名 

（非應屆畢業生此欄無需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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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15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身心障礙、 

重大(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第 2/2 頁) 
––––––––––––––––––––––––––––––––––––––––––––––––– 

  【 以  下  粗  框  內  區  域  ，  考  生  免  填 】 

★應考服務申請注意事項： 

一、身心障礙、重大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 

(一)適用對象：領有身心障礙證明者、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 

    生者、其他因重大傷病嚴重影響應試者或因懷孕需申請應考服務者。 

(二)身心障礙、重大傷病及懷孕考生若於考試期間需要相關應考服務，應於報名期間繳交「身心障礙、重 

    大(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本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上述相關證明文件包含「身分證明文件」及「審查輔助證明文件」兩類。為適切審查，「身分證明文 

    件」須至少擇一繳驗；且影印本皆須由國中相關單位核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並由考生親自     

    簽名，請務必齊備。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鑑輔會證明影本、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重大傷病證明核定通知函影本、衛生 

   福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療診斷證明正本或孕婦健康手冊。 

2、「審查輔助證明文件」係指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特推會)會議紀錄、個別化教育計畫(IEP)、在校輔 

   導紀錄、心理衡鑑報告、衛生福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療診斷證明、孕婦健 

   康手冊或其他可協助審查之文件。 

3、前述「衛生福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可至衛生福利部網站「常用查詢」項下 

   之「醫院資訊公開專區」查詢(網址：https://mohw.gov.tw)。 

(四)審查結果通知：受理單位於收件後召開審查會議，並以書面通知考生審查結果。 

(五)應考服務審查結果申訴：若考生對於應考服務審查結果有疑義，可於 115 年 4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填妥本簡章所附之「申訴書」(附表 B)，親自至招生學校提出申訴；若有補充之證明文件，請 

    一併繳交。 

二、突發傷病或懷孕考生應考服務： 

(一)適用對象：報名後遭遇突發傷病者或報名後因懷孕需申請應考服務者。 

(二)突發傷病或懷孕考生若於考試期間需要相關應考服務，請填寫「身心障礙、重大(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 

   應考服務申請表」(本表)，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得於 115 年 3 月 16 日(星期一)起至考前一日(115 年 4 

   月 10 日星期五或 115 年 4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 5 時前，向招生學校繳交提出申請。 

(三)前列證明文件若因緊急事故(如考試當天早上發生意外)無法及時取得，須於考後三日內補件予招生學校。 

––––––––––––––––––––––––––––––––––––––––––––––––– 

註 1:因本入學管道係採「術科測驗」為主要甄選方式，有關考生申請應考服務，請審慎考量測驗中實務操作層

面條件，倘申請服務項目及需求未能切合或對應該報考學校群/科/班之「術科測驗」內容，恐有歉難同意

之結果，屆時仍依審查會議決議辦理。  

審查結果 
□同意 

□不同意 

審查結果說明 

 

審查單位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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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115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術科測驗成績複查申請書 

學生姓名  
考生編號 

（准考證號碼） 
 

報名學校 

班(群、科) 
 學校 班(群、科) 

申請複查日期 115年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說明：  

1、由報名學生或家長於115年5月19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下午4時止填寫「複查申請書」親自向甄選入學招

生學校辦理，不受理郵寄或傳真申請。 

2、複查時繳交複查費新臺幣50元整及回郵信封（貼足限時郵票）。 

 

 

 

115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術科測驗成績查覆表 

學生姓名 
 考生編號 

（准考證號碼） 

 

複查結果 

回覆事項 

經複查後原成績無誤。 

經複查後成績修正為                    

回覆日期 中華民國 115 年   月   日 回 覆 單 位  

 

 

 

 

115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術科測驗成績複查申請手續 

繳費收據 

茲收到                 君 

申請術科成績複查手續費新臺幣 50 元整暨回郵信封乙只。 

承辦單位：                              承辦人： 

中 華 民 國  1 1 5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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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15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錄取報到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報名參加「115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甄選入學」並獲錄取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班(群、科)。 

□本人已至貴校完成錄取報到手續。 

□本人已了解若未依規定時間內(115年6月15日上午11時前)至貴校辦

理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則不得再參加本年度之其他入學管道招

生。 

此致 

錄取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 

（或監護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電話：（日）                  （行動電話） 

學生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5  年  6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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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115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招生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一聯 錄取學校存查聯 

 

 

115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招生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二聯 學生存查聯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錄取學校全銜) ________________(錄取班(群、科))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日期：115 年     月     日 

錄取高級中等學校 

教務處蓋章 
 

注意事項： 

一、錄取學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學生、家長雙方(或監護人)親自簽章後，於 115

年 6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前，由學生或家長親自送至錄取學校辦理。 

二、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聯撕下由學校存查，第二聯由學生領回。 

三、完成上述手續後，學生始得參加本學年度其他入學管道。 

四、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理由撤回，請學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錄取學校全銜) ________________(錄取班(群、科))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日期：115 年     月     日 

錄取高級中等學校 

教務處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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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115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申訴書 

一、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或考生之家長、監護人。 

二、受理單位：各招生學校 

三、 申請方式：若對於應考服務審查結果、試務作業及審查結果認有影響其權益者，請填寫本表，

並親自至受理單位提出申訴。 

四、注意事項 

(一) 申請者請以正楷填寫並簽名（粗框內申請者免填），否則無法受理。 

(二) 同一申訴案件以申請 1 次為限，申請者於申訴及緊急事件處理小組未做成評議前，得撤回申

訴，申訴一經撤回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提起申訴。 

申

訴

學

生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 訊 地 址 
□□□-□□□ 

 

聯 絡 電 話  

報名學校班(群、科)                學校                   班(群、科)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聯絡電話  

申訴項目 

□應考服務審查結果             □試務作業及審查結果 

申訴詳細內容 

申訴請求事項及其事實、理由 

一、 請求事項： 

 

 

二、 事實： 

 

 

三、 理由：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5  年       月       日 

 

  

收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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